参评人员说课答辩纪律及注意事项

（在等待室内张贴并向参评人员宣读）

一、上午参加说课答辩的人员于7:00前到达考点,下午参加说课答辩的人员于13:30前到达考点，报到时必须携带身份证（护照、驾驶证）原件。

二、参评人员进入候考室后，要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查验证件，身份核对无误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组别分区就坐。
三、参评人员在候考期间，要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保持候考室内安静；如发现参评人员使用通讯工具或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将取消其说课答辩资格；候考期间不得离开候考室，如有去卫生间者，须由工作人员引领。

四、参评人员进入答辩室后，只报序号，学段、专业、申报级别（如：我是3号参评人员，申报高中语文高级职称）。参评人员进入答辩室后以及在说课答辩过程中不得透露姓名等个人信息，如透露个人信息取消其说课答辩资格及成绩。

五、说课答辩时间为6分钟。

六、参评人员说课答辩结束后即刻离开考场，不得再返回候考室，不得在考场外逗留、议论，如发生此类行为，按违纪处理。

